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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
周政字〔2022〕2号

———————————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有关单位：

根据省、市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要求，我区组织

对 2021年 1月 1日前制定、现行有效的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

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经过清理，决定保留区政府行

政规范性文件 11件、区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8件；废止

区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 1件。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

本决定发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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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附件：1．保留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废止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22年 1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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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号和规范性文件登记号 文件标题 文件有效期至

1
周政发〔2015〕20号

ZCDR-2015-001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文件的决定 永久

2
周政发〔2015〕56号

ZCDR-2015-0010012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永久

3
周政字〔2017〕43号

ZCDR-2017-0010007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永久

4
周政发〔2018〕20号

ZCDR-2018-001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 2023年 4月 30日

5
周政发〔2018〕85号

ZCDR-2018-0010004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实施意见 2022年 1月 31日

6 ZCDR-2019-001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2024年 12月 31日

7
周政发〔2020〕6号

ZCDR-2020-001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周村区中小企业转贷应急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2022年 4月 12日

8
周政发〔2020〕8号

ZCDR-2020-001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周村区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办法》的通知 2025年 4月 30日

9
周政字〔2020〕19号

ZCDR-2020-001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2022年 6月 25日

10 ZCDR-2020-0010004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省干线公路管理的通告 2025年 11月 30日

11 ZCDR-2020-0010005 周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周村区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情况的公告 202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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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号和规范性文件登记号 文件标题 文件有效期至

1
周政办字〔2017〕111号
ZCDR-2017-0020007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乡村之星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2年 8月 31日

2
周政办发〔2017〕10号
ZCDR-2017-0020006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2022年 12月.31日

3
周政办发〔2018〕19号
ZCDR-2018-0020007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管理办法》《周
村区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3年 8月 31日

4
周政办字〔2018〕10号
ZCDR-2018-002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2年 12月 31日

5
周政办字〔2020〕7号
ZCDR-2020-0020001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周村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2022年 4月 30日

6
周政办字〔2020〕8号
ZCDR-2020-002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 2025年 1月 31日

7
周政办字〔2020〕31号
ZCDR-2020-0020003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5年 5月 30日

8
周政办字〔2020〕41号
ZCDR-2020-0020004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基层名医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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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文号和规范性文件登记号 文件标题 文件有效期至

1
周政办字〔2018〕33号
ZCDR-2018-0020002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食品药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2023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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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10日印发

———————————————————————————————


